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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刑信息系统建构的域外经验与中国方案

蔡曦蕾

　 　 内容提要:量刑信息系统收集和整理大量的既往判例以供法官搜索与待裁量案件最

相似的生效判例,并通过查看这些生效判例量刑因素的类型与范围、量刑因素对量刑的

影响情况、量刑结论分布状况、对应判例的具体案情等信息,最终在综合法官量刑经验

的基础上,作出最适合待裁量案件的量刑结论。 这种参考既往量刑信息为待裁量案件

提供指引的系统,较早在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荷兰、日本、爱尔兰、以色列等国的相

关司法领域运行,并均对量刑平衡的实现颇有助益;中国司法实践采纳成文量刑指南为

基础的量刑模式已有十余年,理论与实务对此褒贬不一,类案检索制度与智慧法院建设的

落地,为量刑信息系统的构建提供了规范依据与技术支撑。 通过建立以量刑指南为本、量
刑信息系统为辅的二维体系,可以充分化解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等弊病,同时还具有保障

指南合理适用率、为法官提供借鉴量刑经验之便捷渠道、为量刑指南主管部门提供实践量

刑信息三大功能。 在量刑信息系统构建初期,宜将量刑评议表与生效裁判文书作为信息

的基本内容;而在延展效能上,应通过量刑信息系统建立起量刑与监狱资源动态平衡的良

性互动关系。
关键词:量刑信息系统　 量刑指南　 量刑模式　 智慧司法

蔡曦蕾,北京交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一　 问题的提出:域外经验之视角
  

量刑平衡是现代法治国家对量刑领域的核心期许,如何保障量刑平衡的实现,世界各

法域形成了不同方案。 美国托尼(Michael
 

Tonry)教授进行了归纳,提出了强制法定刑标

准、假定数字化行政指南、法定量刑规则、上诉指南裁决书、假定数字化司法指南、建议型

量刑指南、量刑信息系统几种主要方案。〔 1 〕 在这些方案中,量刑信息系统在世界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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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具影响。
在量刑司法史上,加拿大四省、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等州、苏格兰高等法院、荷兰北部

法院、〔 2 〕 日本最高法院、〔 3 〕 爱尔兰巡回刑事法庭、〔 4 〕 以色列相关司法领域
 

〔 5 〕 等,均有在

一定时期范围内运行量刑信息系统的经验,其中加拿大四省、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等州以

及英国之苏格兰的量刑信息系统实践具有开拓意义。
  

在世界范围内,加拿大最早尝试在量刑领域实施量刑信息系统。 20 世纪 80 年代中

期,加拿大学者霍加斯(John
 

Hogarth)在英属哥伦比亚省进行了电子化数据量刑系统的尝

试。 希望通过建立量刑数据库系统,供法官查询与待裁量案件相似的案件,参考过往案件

量刑信息和裁量经验而得出量刑结论。 但是,受当时电子计算机硬件技术支持不足的影

响,最终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电子数据量刑系统而使这一尝试宣告失败。〔 6 〕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开始,在加拿大杜布(Anthony

 

Doob)等学者的倡议下,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马
尼托巴、萨斯喀彻温、纽芬兰四省开始正式启动为期六年的量刑信息系统实验项目,其中

以英属哥伦比亚省的系统最为全面,其量刑信息涵盖 1987 至 1992 年全部生效案例及与

量刑有关的数据。〔 7 〕
  

澳大利亚流行的量刑方法为比较量刑法,即通过比较其他法官对类似罪行、类似被告

人情况的量刑而得出与既往裁决相类似的量刑结论。 该量刑方法虽不属于法定量刑方

法,但在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昆士兰、塔斯马尼亚、南澳大利亚等州均获得普遍采

纳。〔 8 〕 比如,新南威尔士州的司法传统强调“量刑主要是司法自由裁量权的运用,而不是

通过一系列的逻辑或数学公式限制法官量刑的过程”。〔 9 〕 基于此,即使面对严重的量刑

失衡现象,该州仍坚决反对通过量刑指南来约束法官量刑权,而强调解决方案应与实践中

的量刑方法充分协调,量刑信息系统成为最佳选择。 与加拿大四省量刑信息系统相比,因
新南威尔士州量刑信息系统的建设正处于电子计算机技术高速发展时期,其量刑信息系

统方案更加成熟稳健。 1986 年,由首席大法官担任主席的新南威尔士州司法委员会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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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北部法院开发出了应对量刑失衡的“NOSTRA”量刑信息系统。 其以四家北部法院从 1992 年起的经典量刑

案例为数据来源,输入的信息重点关注司法实践中真正影响实际量刑的因素。 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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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n
 

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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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wol
 

&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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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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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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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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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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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
根据日本 2009 年 5 月 21 日实施的《裁判员刑事审判法》,为便于非职业法官的裁判员对量刑把握的准确性,最
高法院专门构建了量刑检索系统。 该系统最初由 3000 个生效判决组成。 系统载入的既往量刑经验对待量刑案

件仅具有参考意义、不具有强制约束力。 See
 

Yuji
 

Shiroshita,
 

Current
 

Trends
 

and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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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ese
 

Sentencing,
 

22
 

Federal
 

Sentencing
 

Reporter
 

243,
 

243-248
 

(2010) .
爱尔兰量刑信息系统由法官、学者等组成的指导委员会主导制定,并在其巡回刑事法庭实施。 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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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开始着手量刑信息系统的建设,鉴于旧的量刑信息系统存在速度慢、输入与保存数据

成本高、共享局限性等弊端,1988—1996 年间,司法委员会筹建了新的量刑信息系统。 新

系统由裁判文书数据库、案件总结数据库、数据资料数据库、精选案例数据库、规范数据

库、州及联邦立法数据库、机构数据库和出版物数据库几部分组成。 与以往数据库相比,
新数据库具有分类明确、涵盖面广且便于检索等特点。 比如,数据资料库包括的量刑实践

数据主要来源于治安法院、上级法院(包括地区法院和高级法院)以及少年法院。 所收录

的案件量刑资料仅 1990—1998 年间的就超过 40 多万件。 就分类而言,明确了精选案例

数据库所收录的高等法院判例对澳大利亚全境均有强制约束力。〔10〕
  

在英国,苏格兰之所以选择通过量刑信息系统来应对量刑失衡现象,与其当时所处的

司法背景息息相关。 苏格兰几乎不加限制的自由裁量权
 

〔11〕 以及英国法律体系内独具特

色的法律、宗教和教育制度所构筑的市民文化,使其司法系统游离于 20 世纪 80 年代西方

国家普遍开展的量刑改革潮流之外。 苏格兰法院系统量刑失衡等问题倍受指责,在多重

压力之下,于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开始酝酿量刑改革,量刑信息系统成为其最终选项。 这

种变革首先体现在系统构建理念与数据来源上吸取了其他法域量刑改革的教训,提出在

系统设计上做到界面友好、检索迅速、关注法官诉求,同时,尽可能丰富数据库,并纳入了

苏格兰高等法院量刑全文资料。 其次,在系统的变量设计与公开性方面,尽可能详细设定

各个变量,比如“罪行等级”所反映的案件严重程度、犯罪工具、受伤程度及其他被害人信

息、是否存在胁迫等类型;关于系统的开放性,基于法院的担忧,量刑信息系统的公开范围

最终被严格限制在法院系统内,只有法官和书记员才有使用量刑信息系统的权限。 最后,
在量刑信息系统操作方法上,主要由“数据获取系统”与“数据输入系统”组成。 “数据获

取系统”是系统核心,检索人员登录后通过确定本案情况与查找同案量刑两个步骤完成。
特别是当法官想查看个案细节时,可选择进入“个案具体情况表格”,进而获取由高级法

院存档的某个案件的全部裁判文书,了解该案量刑结论的具体理由。〔12〕
  

综上,虽然各国之相关司法领域中量刑信息系统的外在表现形式存在差异,但其核心

机理均是,通过收集以往法官量刑的案例,根据一套案例的分解机制,将那些影响法官量

刑的因素设定为一定变量,并将相应案件变量录入电子计算机系统,从而便于法官在该系

统中搜索与待裁量案件最相似的生效判例,通过查看生效判例量刑因素的范围、量刑因素

对量刑所起的作用大小、量刑分布状况等数据,结合查看对应判例的具体案情描述,最终

在综合量刑经验的基础上,作出与以往量刑经验相吻合、最适合待裁量案件的量刑结论。
那么,在我国开展智慧司法的背景下,参酌域外相关经验教训,我国是否具有适用量刑信

息系统的本土资源,如何构建这样的系统以及其具有怎样的发展前景,本文拟就此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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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

二　 构建我国量刑信息系统的问题和依据
  

同案同罚是量刑的极致追求,这一过程的实现需要法官心中存有一套对犯罪行为以

及犯罪人相关要素的分类机制,不同的类型匹配不同程度的量刑结果,最终结果即是对具

体案件的宣告刑。 这种类型与量刑的分类匹配机制,在同一个法官身上容易保持一惯性,
法官的量刑裁量就是一个充分调动既往同种情形下量刑经验的过程。 然而,正如霍加斯

教授所阐述的,法官具备一致和连贯的个体信念体现在量刑哲学上,甚至会基于自身偏好

而选择量刑情节,依此得出量刑结论。〔13〕 因此,为了克服法官的主体性偏见,就需要对法

官量刑加以适度规范;但是,量刑又是一项需要较大自由裁量度的复杂工作,与定罪主要

通过证据和推理佐证犯罪事实构成不同,量刑中必须关注行为者的生活、性格甚至社会环

境因素,然后做出刑罚量的有无或者加减判断……。〔14〕 总而言之,规范与自由,在量刑裁

量中应该得到平衡。
  

从理论上来说,量刑信息系统的根据是在尊重与保障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的同时又

要充分依赖法官群体的量刑经验。 这种经验给法官提供了类似情节的案件量刑之大致幅

度范围。 一个秉持公正、忠于职守的法官在量刑时,在学习类似情形案件量刑经验的前提

下,将积极、主动地抑制其主体性偏见,进而选择遵循法官群体理性的量刑经验,最终在尊

重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基础上实现同案同罚。 总之,量刑信息系统契合量刑程序的本质特

征,也同样适用于中国。 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单维量刑指南方案以及判例的作用在我国均

存在一定局限性而需要量刑系统加以辅助,并且在建构我国量刑信息系统时,应在借鉴域

外经验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本土优势加以完善。

(一)单维量刑指南方案的缺憾
  

自最高人民法院 2010 年公布《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 〔15〕 肇始,量刑改革最

终聚焦于量刑指南方案。 然而,十余年“指导意见”的实践清晰表明,单维量刑指南方案

存在固有的缺憾,量刑实践不应“安于现状”而需要量刑信息系统的辅助。 对量刑指南规

范下的量刑实践,学界展开了充分探索。 关于量刑指南方案适用的规范性问题,存在正反

两方面的评价。 其负面评价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认为量刑指南限制了法官的自由裁量

权。 “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初衷是为了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但由于在改革推进过程中对

量刑指导意见、量刑技术手段的过度依赖,导致了有些法官为了追求形式上的量刑公正结

果,不愿、不敢发挥自由裁量权,某种程度上不当限缩了法官自由裁量权。” 〔16〕 而对于限制

自由裁量权的后果,亦有学者明确指出:“量刑不能仅通过单一层级规则进行事实评价,
若法官仅机械式地适应量刑规范的精确框架而忽略政治、文化、区域发展等其他因素,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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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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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John
 

Hogarth,
 

Sentencing
 

as
 

a
 

Human
 

Process,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71,
 

p. 91.
参见张训:《论量刑规律》,《中国刑事法杂志》2010 年第 1 期,第 33 页。
若无特殊说明,下文将最高司法机关历次发布的量刑指导意见,统称为“指导意见”。
罗华:《量刑规范化改革困境及破解》,《人民论坛》2016 年第 8 期,第 65-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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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会对法官自由裁判功能产生误读,进而排斥实现实质公正的裁判逻辑。” 〔17〕 以规范化

为名的量刑指南实践反而不利于实现量刑公正与规范,这恐怕是量刑指南实践面临的最

尖锐诘问。 二是认为量刑指南强化了法官的司法惰性。 从抽象法律思维培养上,有学者

认为“指导意见”的实践“导致失去了塑造法官经验思维的途径,从而使得年轻法官变得

懒惰,甚至无法学会如何量刑”。〔18〕 “司法人员对量刑指导意见的细化规定过于依赖,即
使发现依照量刑指导意见处理案件可能得出不合理的结果,也不敢、不愿突破量刑指导意

见明文规定的范围。” 〔19〕 “指导意见”只规定了极少数的罪名,如果法官没有经过量刑思

维的训练,则“某些法官对大量未能予以意见载明的罪名就显得无所适从。 似乎,没有了

规定作出裁判就会失去合法性的背书”。〔20〕 三是认为量刑指南导致法官量刑方法的唯

数理化现象。 “只依托简单的数学运算处理案件中的复杂情况,必然导致量刑规范化走

向极端的唯数理化”,〔21〕 量刑变成加减的数学运算过程,虽然能够排除旧有秘密的、估堆

的内心确信量刑所引发的“暗箱操作”之弊端,而将法官的量刑决策公开化、透明化,但公

开透明在面对非典型案件时,并不必然会带来量刑的实质公正。 根据“指导意见”量刑以

“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为辅”的规定,以数学运算之定量分析为本的量刑实践显然有

悖“指导意见”的规定。 更有学者认为,“指导意见”的实践不符合量刑运行规律,即不仅

需要统一的量刑基准,又需要全面把握案情并梳理出关于行为社会危害性、行为人人身危

险性及其他相关事实,还需要利用法官的理性、知识、良知、技术等使各方面相结合。〔22〕

总之,“指导意见”下的量刑实践偏重数学定量运算、轻视法官的实质理性裁量,与量刑规

律相背离。 四是认为量刑指南未获法官群体内心认可而导致“印证式规范化”。 有学者

指出:“有着较长时期刑事审判经历、经验的资深法官,较为普遍地不关心、不接受甚至抵

制量刑规范化的规则和做法。” 〔23〕 还有学者指出,在量刑适用“指导意见”规则时,存在

“先得出量刑结果,而后根据量刑文件倒推出基准刑和情节比例”的做法,〔24〕 并将之形象

地称为“印证式规范化”。〔25〕

综上,量刑指南方案客观上确实对量刑的规范化颇有助力,但规范化的实现不代表量

刑公正的实现。 即便肯定规范化实践的学者,面对实证研究得出的司法实践中规范化的

正当性隐忧,也强烈呼吁随着改革前期为解决严重量刑偏差而不得不放任规范化量刑带

来的形式化、机械化风险之后,进入新阶段的量刑改革“应立足现有高规范性水平,变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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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彩霞:《中国量刑规范化改革发展研究———立足域外经验的考察》,《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年第 1 期,第 127 页。
石经海:《中国量刑规范化之十年检讨与展望》,《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5 年第 4 期,第 177 页。
王志祥、黄云波:《量刑规范化实践中错误倾向之纠正》,载石经海主编《量刑研究》 (第二卷),法律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8 页。
倪震:《量刑改革中“机械正义”之纠正———兼论人工智能运用的边界及前景》,《江西社会科学》2018 年第 2 期,
第 193 页。
罗华:《量刑规范化改革困境及破解》,《人民论坛》2016 年第 8 期,第 66 页。
参见石经海著:《量刑个别化的基本原理》,法律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37 页。
石经海:《中国量刑规范化之十年检讨与展望》,《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5 年第 4 期,第 173 页。
金臻玉、蒋德忠:《关于温岭法院量刑规范化试行工作的调查与思考》,《中国刑事法杂志》2012 年第 2 期,第 51-
58 页。
闫平超:《量刑规范化体系下的量刑方法改革刍议》,《法律适用》2020 年第 22 期,第 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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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规则体系为双重规则体系,重塑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宏观逻辑,并借助第三方正当性评价

标准,维持规范与经验的平衡和张力,在高度规范量刑的基础上尽可能地接近高度公正的

量刑”。〔26〕 因此,我们亟需在单维量刑指南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调整,探索更符合量刑规

律、更接近中国实践、更能实现量刑公正的多维进路,建构量刑信息系统即为一个必要

选择。

(二)刑事判例制度作用的有限性
  

量刑信息系统的核心在于参考法官群体既往的量刑经验,这种判例法思维的量刑失

衡应对方案,与我国正在实行的刑事判例制度一脉相承。 实际上,在中国量刑规范化改革

论证的过程中,就有论者在“指导意见”的方案外,倡议以建立刑事判例制度的方式来寻

求量刑平衡。 比如,提出通过《人民法院组织法》正式规定判例的遴选、修订、废止程序,
从先前判决中遴选出具有普遍性、典型性、权威性的判决作为判例,建议由最高人民法院、
高级人民法院作为遴选正式判例的主体,定期编纂出版《判例集》并向社会公布,确立刑

事判例机制的运行保障系统等。〔27〕 然而,依靠刑事判例制度或许能够解决刑事案件的定

性难题,但其对宏观量刑平衡的实现作用却极其有限。
一方面,中国司法体制下的刑事判例制度,虽然有学者认为其“既不能是‘判例法制

度’,也不宜成为‘案例指导制度’ ,它应当是法院通过特定的刑事司法活动,对具体案

件中出现的具有普遍性、典型性的法律问题予以权威性解决,由此形成法律适用的某项

具有普遍性、典型性、权威性的具体规则的活动和过程” 。〔28〕 这样一种制度,实际上与

在判例法体系下为解决量刑失衡问题而实施的上诉指南裁决书相似,然而,这样的方

法,在深谙判例法精髓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法域尚且未取得较好效果,而不得不

借助其他方案以期实现量刑平衡,那么,这样的制度在我国量刑实践中的功效又怎么能不

令人怀疑。
另一方面,从中国当前刑事判例制度的实践来看,2010 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

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及 2015 年发布的《〈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实施细则》,将中国

法院系统实施的指导性案例制度予以规范化。 但截至 2022 年 7 月,最高人民法院官网上

发布的全部指导性案例仅 185 例,即便把尚不具有“裁判理由引述”效力的、包括最高人

民法院公报案例等在内的示范性案例算入,数据规模也是有限的。 示范性案例虽然在刑

事疑难案件的定性指引上卓有成效,但对量刑定量分析方面的示范效应却很有限。 要达

到良好的效果,首要条件即是示范案例的代表性。 “为了满足代表性要求,国家级的模范

判例库应当具有相当规模。 以我国刑法四百多个罪名、每年几十万个刑事案件来说,每个

常见犯罪至少一万个模范判例的库容,应该不是过分的要求。” 〔29〕 只有建立在足够样本

量基础上的刑事判例制度,才能产生真正的量刑指引作用。
总之,基于个案定位的刑事判例制度,对宏观量刑的指引作用极其有限。 据此,即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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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8〕
〔29〕

王越:《量刑规范性水平的实证检验:以故意伤害罪为例的分析》,《法学家》2020 年第 6 期,第 83 页。
参见邓修明:《我国刑罚裁量模式与刑事判例机制》,《现代法学》2006 年第 1 期,第 115-122 页。
张勇:《量刑规范化改革及路径选择》,《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8 年第 1 期,第 98 页。
白建军:《裸刑均值的意义》,《法学研究》2010 年第 6 期,第 1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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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判例制度随着指导性案例制度的落地而最终有了坚实的类“成文法”依据,但最高人

民法院还是清醒地认识到其对量刑指引作用的有限性,而坚定地选择与坚持量刑指南作

为量刑实践的指引。
(三)量刑信息系统的应势而为
  

基于上述量刑困境,我国是否应当引入量刑信息系统就提上了议程。 从域外经验来

看,量刑信息系统在任何国家或地区从未被整体地、单维地、持续地运行,加拿大四省的系

统在实施之初即确定了六年的试行时限;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系统虽然被多地视作

蓝本而效仿,但在运行过程中也面临着重重困境;至于最被推崇的苏格兰高等法院的量刑

信息系统,最终却由于政治原因而被搁置。 域外量刑信息系统的状况似乎并不乐观,但并

不妨碍我们从中吸取教训并总结借鉴。
  

一方面,需要深入分析量刑信息系统的不成功尝试究竟是个案的失败还是系统的失

败。 从加拿大四省、苏格兰高等法院量刑信息系统的运行经验可知,其系统陷入困境并不

能归责于量刑信息系统自身。 比如,有学者指出,数据采集成本、计算机硬件成本等过高

是导致加拿大四省量刑信息系统试行之后未能持续下去的主要原因;〔30〕 苏格兰高等法院

的量刑信息系统原本就是法院为缓解政治压力的临时举措,事先没有规划一个常设的管

理机构,当政治压力缓解后,难以争取到继续完善系统所需的资金支持,无法实现长期战

略性地保持系统数据更新,注定其最终走向了失败。〔31〕

另一方面,建构我国的量刑信息系统正当其时。 一是 2021 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

民检察院出台实施的《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试行)》,给量刑信息系统提供了适

宜的司法土壤。 在没有任何规范指引的“估堆量刑”模式下,法官的量刑依据基本来源于

其内心确信,而这样的心证过程无法量化,不存在建立量刑信息系统的空间。 在进入量刑

指南时期之后,“指导意见”的出台加强了量刑规范化,但又太过局限于“指导意见”。 正

如论者所说:“数据资料是实证研究的基础。 各试点法院在试点过程中,要注意建立案例

数据库,将每个试点案件的基本情况都纳入数据库的存储中,为量刑规范化提供切实可靠

的基础性资料。 最高人民法院将在条件成熟时组织研究开发电脑辅助系统,建立量刑数

据库,为量刑规范化提供技术支持和工作方便。” 〔32〕 二是类案检索制度的规范确认,为量

刑信息系统创造了发展契机、提供了持续动力。 美国大法官卡多佐(Benjamin
 

Nathan
 

Car-
dozo)指出,先例的背后是一些基本的司法审判概念,它们是司法推理的先决条件,法官第

一步就是考察和比较先例。 如果先例清楚明了并且契合案件,那么法官就无需做更多的

事了。〔33〕 我国最早的先例判决实践可以推至 2002 年 8 月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推出的

先例判决实践。 最高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7 月 31 日在全国法院系统正式实施的《关于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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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中,明确了类案检索的方法、范围和效力,
将司法实践中“非规范”的先例参考实践予以规范化。 法官参考类案量刑在一定程度上

已经成为制度性要求。 随着“智慧法院”概念的提出和实践,人工智能助力量刑类案检

索,加之以最高人民法院裁判资源为数据依托的统一法律适用平台于 2023 年 2 月 14 日

正式上线,更是为量刑信息系统的建构和进一步完善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三　 我国量刑信息系统的初级构建
  

我国在量刑信息系统建构的初级阶段,在量刑指南的基础上所建立的量刑信息系统

可以将重点放在三个方向上,即发挥量刑信息系统作为量刑指南规范运行的辅助功能,同
时,基于服务对象等原因,量刑信息系统应当独立于裁判文书系统并将量刑评议表纳入

其中。

(一)量刑信息系统保障量刑指南的规范运行
  

量刑信息系统与量刑指南并非互斥关系。 我国的量刑指南规定的量刑因素对法官量

刑具有建议性质的权威性。 以量刑指南规定为依托而构建起来的量刑信息系统,将解决

单纯量刑信息系统权威性较弱的缺陷,两者同时存在、相互补充,进而构建起追求量刑平

衡的二维体系。 在该体系下,量刑指南为本,量刑信息系统为辅。 量刑信息系统的这种辅

助功能表现在若干方面。
其一,保障量刑指南得到合理适用。 依据指南的量刑起点、增加刑罚量、调节基准刑

并进而得出量刑结论,是将刑罚裁量的内心确信过程用文字表述出来。 而量刑信息系统

的存在,则将促进法官在量刑时正视量刑指南的规定,使得量刑指南的内容具有类似《刑

法》中“可以”的含义,属于假定合理的量刑依据,最终保障量刑指南的合理适用率。
其二,提供个体法官借鉴优秀法官群体量刑经验的便捷渠道。 法官在定罪阶段所需

要掌握的裁量知识主要是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辨析,更多地依据事实与逻辑推理;
量刑则更多依据经验法则,这就提醒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法官在量刑时较容易受到

周遭同僚的“个体性、零散且不成体系的些许哲学积累以及所有弱点和无意识偏见的

封闭经验的干扰” ,〔34〕 这种封闭经验在极端情况下可能会表现为“ 任性化” 与“ 情绪

化” ,因此,法官量刑需要量刑经验知识传递的恰当途径。 同时,法官也需要有便捷的途

径学习前辈的优秀量刑经验,量刑信息系统无疑成为其学习积累量刑裁量经验知识的便

捷通道。
其三,为量刑指南主管部门提供实践量刑信息,完善量刑指南的规范内容。 量刑指南

不可能预想并规范所有能对法官量刑起作用的情节,正因此,各国量刑指南的规定都充分

关注“偏离量刑”的问题。 偏离量刑的概念,最早出现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第一版量刑指南

中,后被美国联邦量刑指南所采纳。 其理论依据为:量刑指南的规定具有假定合理性,指
南规定的量刑是对现实中所有犯罪最为合适的刑罚。 但是,为了避免量刑指南带来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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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美]本杰明·卡多佐著:《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 1998 年版,第 10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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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过分僵化的弊端,当有实质性的、紧迫性的情状出现时,量刑指南允许法官偏离指南

的规定,作出指南规定之外的量刑结论。〔35〕 我国量刑指南也充分考虑了偏离量刑的问

题,规定法官可以在 20%的幅度内对量刑结果进行调整。 当调节后的结果仍不符合罪责

刑相适应原则的,应提交审判委员会确定最终的宣告刑。 偏离量刑的规定,无疑使得非典

型案件的量刑更具公正性与合理性。 将偏离量刑的理由纳入量刑信息系统,其合理性不

仅能得到广泛讨论和判断,也能在获得认可的前提下成为其他法官量刑时参考的经验。
总之,量刑信息系统不会完全“镜像化”量刑指南的规定,其能够对量刑指南未曾关注、疏
于关注的量刑因素加以展示,从而为量刑指南的完善提供充分的数据支持。〔36〕

(二)量刑信息系统独立于裁判文书网
  

就是否构建独立于裁判文书系统的量刑信息系统问题,有学者认为,应当构建量刑类

案检索数据库,法官通过学习数据库中判决书的量刑裁量内容来提升量刑技能水平。〔37〕

笔者认为,以生效裁判文书作为量刑信息唯一来源的观点是否可行,必须建立在量刑说理

制度是否充分落实的基础上。
  

“在刑事裁判文书中,量刑说理是裁判结果正当性、权威性和可接受性的重要载

体。” 〔38〕 量刑说理作为一项克服量刑失衡的重要环节,在诸如荷兰、德国、芬兰等国的刑事

程序法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荷兰在法律上明确规定,当法官的量刑比检察官的建议量

刑更重时,在拒绝被告人提出的适用非监禁刑的请求时,在作出监禁量刑决定时,均必须

给出具体理由支持自己的量刑决定。〔39〕 在德国,量刑说理分成口头与书面两种形式。 需

要口头说理的案件,法官会在庭审现场对被告人解释作出此种量刑的理由,“即使是最轻

微的案件,这样的口头解释也会在 4 分钟左右。 法官将这种解释作为庭审参与者(特别是

被告人)理解法官如何评价案件证据并最终作出量刑的理由”;而需要书面说理的案件则

是“在宣布裁决之后的 5 周以内,法院还必须为其所作的定罪以及量刑裁决提供一份详

尽的书面陈述。 这份陈述是对其作出剥夺被告人自由或财产的正式解释。 如果有任何一

方上诉,该书面陈述还要接受上级法院的全面审查……这份书面陈述必须包括对被告人

人格的描述,并且对可能适用的刑罚进行详尽阐述。 法官需对其在可供选择的刑罚中选

择某种作为宣告刑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40〕 相较而言,我国在《刑事诉讼法》及其适用

的解释中,均未对量刑说理作出强制性规定。 从刑事裁判文书中量刑说理部分来看,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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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于 2021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的新版“指导意见”在“常见量刑情节的适用”问题

上,从 14 项扩充到 18 项,但并未给出扩充的充分理由。
参见孙青、李慧娅、高阳:《刑事判决书量刑说理问题实证研究———以裁判文书网 200 份判决书为样本》,载《司

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中重大风险防范与化解———全国法院第 31 届学术讨论会获奖论文集》 (2020 年 6 月),第
1038-1039 页。
江珞伊、刘树德:《量刑说理中类案运用的审思与规制》,《法律适用》2022 年第 1 期,第 10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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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问题包括:量刑说理落实得不充分,说理方式普遍呈现固定化、格式化特征;主刑说

理粗略,附加刑基本不说理,裁量制度说理疏漏;混淆处罚规范与非处罚规范,导致量刑说

理缺乏逻辑性;缺乏必要的分析和论证,导致说理缺乏信服力;用语生硬、刻板,影响刑事

裁判的社会效果等。〔41〕

总之,在量刑说理未得到实质落实的状况下,裁判文书网仅在有限范围内具备量刑信

息系统的功能,难以实现对量刑信息真实、全面的传递。 应在生效刑事裁判文书的基础

上,构建量刑相关信息更加全面的中国量刑信息系统。
(三)量刑信息系统应囊括量刑评议表
  

早在中国量刑规范化改革之初,就有学者提出将法官量刑心证过程纳入刑罚裁量过

程中所形成的量刑评议表。〔42〕 在量刑规范化分阶段推进之后,各地法院也在进行着类似

的探索。 无疑,在遵循“指导意见”的量刑步骤(先确定量刑起点,之后在量刑起点基础上

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最后根据量刑情节调节基准刑确定宣告刑)进行裁量过程中,因
缺乏强制性规定,法官的量刑心证过程是否纳入量刑评议表在各地法院做法不一。 有的

将该过程以书面形式载入量刑评议表后以副卷形式留存,〔43〕 有的则并未以书面形式保存

下来。 从域外经验来看,在实施量刑指南的法域中,法官量刑评议过程一般都会明示

化。〔44〕 在量刑信息系统推行后,应当将法官量刑的心证过程填报至量刑评议表作为一项

强制要求,这样既方便对量刑情节适用情况的统计分析,又能一目了然地了解法官量刑的

心证过程,方便量刑法官理解和参考以往案件量刑理由的阐释。 这就需要在“指导意见”
主管部门的统一协调下,规范量刑评议表的框架与常规内容,比如,这些常规内容项可以

包括:量刑起点、增加刑罚量、基准刑、量刑情节对基准刑的调节幅度等基本方面。 对于法

官量刑时偏离量刑理由等非常规性内容,无疑更有说理的必要性,更需要由承办法官以文

字叙述的形式填入为妥。

四　 量刑信息系统的延展效能
  

从量刑信息系统远景规划上看,必然涉及量刑信息系统示范数据库的优化,将“合议

庭笔录、审判委员会讨论记录”等对决定量刑结论有影响的内容扩充到系统,以及系统的

开放程度等方面的问题。〔45〕 此外,就如何利用量刑信息系统充分发挥量刑与监狱资源的

动态平衡这一延展效能,以及这种动态平衡对量刑指南可能的直接影响并进而如何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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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彭文华:《量刑说理:现实问题、逻辑进路与技术规制》,《法制与社会发展》2017 年第 1 期,第 108-111 页。
参见陆文德、肖波:《法官刑罚裁量权的抑与扬———兼论我国量刑规范的指导思路》,《政治与法律》 2009 年第 9
期,第 25 页。
参见杨治、邓红:《法院诉讼档案“副卷” 改革路径探析———基于基层法院 300 份诉讼档案“副卷” 的分析与审

视》,《法律适用》2017 年第 7 期,第 1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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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辅助功能的开发问题,有必要做深入研讨。
  

一方面,从域外经验来看,量刑指南与监狱资源的良性互动关系,深刻影响了 20 世纪

美国量刑指南改革运动。 在联邦层面,美国国会明确要求量刑委员会应当将联邦监狱人

口超过联邦监狱容量的可能性降到最低,进而,控制监狱人口、降低量刑失衡、寻求适当量

刑就成为联邦量刑改革的三大目标。〔46〕 我国以“指导意见”为基础的制度设计和司法实

践与监狱资源形成两个独立的司法分支,对此,有必要吸取域外相关的经验教训,即在不

大力投入扩充监狱资源的前提下,过于拥挤的监狱容量将带来违反监规率增长、破坏在押

犯人身心健康、重新犯罪率增加、惩罚价值贬低等恶果。〔47〕 特别是,从相关数据来看,我
国的监狱容量逐渐在往过分拥挤的阈值逼近,〔48〕 可能会给有效惩罚和改造罪犯、科学预

防以及减少犯罪的目的制造巨大障碍,而这一结果也多少与量刑实践和监狱资源完全脱

节的现状有关。
在运行量刑指南处理量刑与监狱资源的相互关系上,有两条相反的进路。 传统进路

认为,应根据量刑指南指引所形成的宏观层面量刑监禁总刑期,配备相应的监狱资源规

模;实用主义进路则认为,应根据对现存的以及预计会建造的监狱资源的评估,得出当下

监狱资源的上限,再在这个监狱容量的范围内,设计量刑的轻重偏向、量刑幅度的状况等

量刑指南的规范内容,监狱资源未必只能被动接纳量刑实践的全部输出。 对于实用主义

进路,反对的观点认为,根据监狱的床位、监狱可容纳犯人的空间大小以及预计可用财政

资金对监狱的扩建情况等监狱资源,决定量刑指南规范内容的做法没有正当根据,监狱人

口只能是最优惩罚政策的结果,而不能武断地根据现存的监狱容积、监狱财政资金来决

定。〔49〕 尽管立足实用主义立场,完全以监狱资源限制量刑实践的观点与当前报应与预防

的刑罚目的均无法完全契合,故不能将其作为中国处理量刑与监狱资源相互关系的准据,
但是在行刑轻缓化、非监禁化的潮流下,至少在有限的范围内,根据监狱资源适度调整量

刑倾向的做法有值得肯定之处。
  

另一方面,通过量刑信息系统促进量刑与监狱资源的动态平衡。 实用主义进路因与

刑罚目的不契合尚无法被完全接纳,因此,从整体上看,我国还得以传统进路来处理量刑

与监狱资源的关系,但是,这并非绝对排斥量刑应适度关切监狱资源。 要实现在量刑过程

中对监狱资源的适度关切,量刑信息系统将发挥重要作用。 在量刑指南的单维模式下,量
刑实践的具体细节基本处于未知状态。 “指导意见”是以量刑起点、增加刑罚量、基准刑、
量刑情节对基准刑的调节幅度等为量刑的基本要素,然而,司法实践普遍采用何种量刑起

点,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数额、犯罪次数、犯罪后果等犯罪事实增加的刑罚量怎样度量,不

·802·

《环球法律评论》 　 2023 年第 3 期

〔46〕

〔47〕
〔48〕

〔49〕

See
 

Thomas
 

B. Marvell,
 

Sentencing
 

Guidelines
 

and
 

Prison
 

Population
 

Growth,
 

85
 

The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
 

Crimi-
nology

 

696,
 

697-698
 

(1995) .
参见刘强:《美国监狱过于拥挤的原因、后果及对策》,《犯罪与改造研究》1999 年第 4 期,第 46 页。
相关数据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全国法院司法统计公报》;周勇编译:《世界押犯人数最多的 50 个国家最新

监狱统计数据》,《犯罪与改造研究》 2021 年第 7 期;周勇:《世界主要国家当前监狱数字》,《犯罪与改造研究》
2005 年第 8 期等文献。
See

 

Richard
 

S. Frase,
 

State
 

Sentencing
 

Guidelines:
 

Diversity,
 

Consensus,
 

and
 

Unresolved
 

Policy
 

Issues,
 

105
 

Columbia
 

Law
 

Review
 

1190,
 

1217
 

(2005) .

环
 球

 法
 律

 评
 论

GL
OB
AL
 L
AW
 R
EV
IE
W



同种类的量刑情节增减基准刑的幅度如何选择,独任审判员、合议庭、审判委员会在最终

偏离量刑时又会如何把握等问题,均需要统一均衡考量。 如果量刑过程中始终坚持重刑

主义思维,最终可能会引发宏观量刑监禁总刑期增长,造成监狱资源紧张的局面。 这种情

况下,如果有量刑信息系统的辅助,从宏观上通过系统中的量刑数据,决策机关可以实时

监控、有效预测不同时间段内、不同地区中已然存在的或者预计将会发生的监禁刑期,从
而为及时动态调控监狱资源的分配提供决策依据;从微观上,法官量刑心证的每个环节、
每个要素都将明确地展示出来,通过大数据的分析研判,就可以对造成刑期异常的因素准

确定位———若导致这些因素的量刑规范规定不适当,就可以从规范的层面加以删除或修

正;若导致这些因素的量刑规范运行不适当,就可以从运用的层面加以培训与指引。 因

此,在量刑过程数据充实的基础上,结合相对恒定的监狱资源作为前提,能够对“指导意

见”的规定予以高度科学化与合理化。 总之,量刑信息系统在衡平量刑与监狱资源的进

路中,能够发挥最大的效能,由此促进量刑信息系统在实现同案同罚的量刑平衡主功能之

外的延展效能。

五　 余 论
  

量刑是一个惩罚犯罪、预防再犯风险、预测再犯可能的综合裁量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法官需要考虑的不仅是犯罪事实、犯罪人的犯罪记录信息,还需要综合考量犯罪人的工作

经历、经济状况、家庭成员犯罪记录、年龄等生活信息,以及社会状况、政策因素等与量刑

有关的其他信息。 面对如此多元的信息来源,对不同的法官也将提出不同的要求。 在现

代社会中,裁量权的“个性”发挥所形成的结论,不会天然具有权威性与公信力,职业化的

法官对刑罚裁量不能擅断,而需在法定刑的幅度内,遵守法官职业群体通行的裁量规则,
由此形成的裁量结论,才能获得法体系的认同与社会公众的尊重。 基于此,量刑信息系

统,这一提供法官量刑裁量行为规则的平台,就有了存在的正当根基。
  

芝加哥大学莫里斯(Norval
 

Morris)教授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就指出,在量刑改革浪潮

中,以法官为中心、信息驱动的量刑系统将会逐步成为量刑改革的核心。〔50〕 莫里斯的预

言在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量刑信息系统滥觞于加拿大四省,并顺势在其他法域内实践而

被应验。 相较而言,我国目前尚无专门的量刑信息系统,在量刑指南的单维体系下,法官

个体的量刑经验显得尤为孤立,宏观量刑信息、集中量刑规律也无从掌握。 如前文所述,
在量刑指南与量刑信息系统的二维体系下,法官可以通过量刑指南的规范指引,再配合系

统提供的辅助量刑信息,给出公正、适当的量刑,在采用统一量刑规则的基础上,分散的个

体量刑最终得以形成宏观的量刑平衡。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 2018 年度北京交通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人文社会科学专项基金

“中国铁路犯罪:回顾与反思”(2018JBW001)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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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entencing
 

information
 

system,
 

by
 

collecting
 

and
 

sorting
 

out
 

past
 

sen-
tencing

 

precedents,
 

enables
 

judges
 

to
 

search
 

for
 

effective
 

precedents
 

in
 

the
 

system
 

that
 

are
 

most
 

similar
 

to
 

the
 

case
 

under
 

trial.
 

By
 

examining
 

the
 

types
 

and
 

scope
 

of
 

sentencing
 

factors
 

in
 

these
 

effective
 

precedents,
 

the
 

impact
 

of
 

sentencing
 

factors
 

on
 

sentencing,
 

the
 

distribution
 

of
 

senten-
cing

 

conclusions
 

and
 

other
 

details
 

of
 

the
 

precedents
 

and
 

combing
 

them
 

with
 

their
 

own
 

sentencing
 

experience,
 

judges
 

will
 

be
 

able
 

to
 

reach
 

a
 

sentencing
 

conclusion
 

that
 

is
 

consistent
 

with
 

the
 

over-
all

 

sentencing
 

experience
 

in
 

the
 

past
 

and
 

most
 

suitable
 

for
 

the
 

case
 

under
 

trial.
 

This
 

sentencing
 

information
 

system,
 

which
 

takes
 

judges’
 

previous
 

sentencing
 

information
 

as
 

a
 

reference
 

to
 

pro-
vide

 

guidance
 

for
 

the
 

trial
 

of
 

cases
 

and
 

has
 

operated
 

in
 

four
 

provinces
 

in
 

Canada,
 

New
 

South
 

Wales
 

in
 

Australia,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iary
 

in
 

Scotland,
 

Northern
 

plural-chamber
 

courts
 

in
 

the
 

Netherlands
 

and
 

courts
 

in
 

Israel
 

and
 

other
 

jurisdictions,
 

is
 

conducive
 

to
 

the
 

realization
 

of
 

sentencing
 

balance.
 

The
 

sentencing
 

practice
 

based
 

on
 

statutory
 

sentencing
 

guidelines
 

in
 

China
 

in
 

the
 

past
 

decade
 

has
 

received
 

mixed
 

reviews.
 

While
 

achieving
 

standardization
 

of
 

sentencing,
 

it
 

also
 

has
 

many
 

drawbacks,
 

such
 

as
 

restricting
 

judges’
 

discretion.
 

Establishing
 

a
 

similar
 

case
 

retrieval
 

system
 

and
 

constructing
 

“smart
 

courts”
 

provide
 

a
 

normative
 

basis
 

and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entencing
 

information
 

system
 

in
 

China.
 

By
 

building
 

a
 

two-dimension-
al

 

system
 

with
 

sentencing
 

guidelines
 

as
 

the
 

basis
 

and
 

the
 

sentencing
 

information
 

system
 

as
 

the
 

supplement,
 

China
 

can
 

adequately
 

address
 

many
 

shortcomings
 

of
 

the
 

one-dimensional
 

senten-
cing

 

guide
 

scheme.
 

Furthermore,
 

the
 

sentencing
 

information
 

system
 

also
 

has
 

three
 

major
 

func-
tions,

 

namely
 

ensuring
 

the
 

reasonable
 

application
 

rate
 

of
 

the
 

sentencing
 

guidelines,
 

providing
 

convenient
 

channels
 

for
 

individual
 

judges
 

to
 

learn
 

from
 

past
 

sentencing
 

experience,
 

and
 

provi-
ding

 

practical
 

sentencing
 

information
 

to
 

the
 

competent
 

department
 

responsible
 

for
 

sentencing
 

guidelines.
 

In
 

terms
 

of
 

the
 

preliminary
 

construction
 

of
 

the
 

sentencing
 

information
 

system,
 

be-
cause

 

currently
 

the
 

sentencing
 

reasoning
 

system
 

has
 

still
 

not
 

yet
 

been
 

implemented
 

in
 

a
 

substan-
tive

 

way,
 

it
 

is
 

difficult
 

for
 

China
 

Judgments
 

Online
 

to
 

achieve
 

true
 

and
 

comprehensive
 

transmis-
sion

 

of
 

sentencing
 

information.
 

Unconventional
 

content
 

such
 

as
 

sentencing
 

departure
 

should
 

be
 

filled
 

in
 

by
 

judges
 

in
 

the
 

form
 

of
 

written
 

descriptions.
 

In
 

the
 

long-term
 

construction
 

of
 

the
 

sen-
tencing

 

information
 

system,
 

once
 

the
 

basic
 

system
 

is
 

functioning
 

properly,
 

the
 

task
 

of
 

using
 

this
 

system
 

to
 

establish
 

a
 

dynamic
 

balance
 

between
 

sentencing
 

and
 

prison
 

resources
 

can
 

be
 

placed
 

on
 

the
 

agenda.
 

Through
 

sentencing
 

data
 

analysis,
 

decision-making
 

departments
 

can
  

provide
 

a
 

deci-
sion-making

 

basis
 

for
 

the
 

timely
 

adjustment
 

of
 

prison
 

resources
 

from
 

a
 

macro
 

perspective,
 

and
 

factors
 

that
 

cause
 

abnormal
 

sentencing
 

can
 

be
 

accurately
 

located
 

through
 

big
 

data
 

analysis,
 

and
 

the
 

provisions
 

of
 

“sentencing
 

guidelines”
 

can
 

be
 

made
 

highly
 

scientific
 

and
 

rationalized
 

from
 

a
 

micro
 

perspective.

(责任编辑:王雪梅)

·012·

《环球法律评论》 　 2023 年第 3 期

环
 球

 法
 律

 评
 论

GL
OB
AL
 L
AW
 R
EV
IE
W


